
关于编制2019年部门预算和2019-2021年
支出规划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编制省级部门2019-2021年支出规划和2019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川财预[2018]101号）有关规定，学校拟编制2019-2021年三年支出规划和2019年部门预算，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和总体安排
编制学校2019年部门预算和2019-2021年三年支出规划两部分。
1、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
由学校各处级部门分别根据各自部门情况和归口管理的工作情况，提出经费预算需求，报计财处审核汇总后交学校研究决定后上报。

2、2020-2021年支出规划编制
由计财处在综合考量学校发展规划和近几年预算支出的基础上编制并报学校审议通过后上报。
二、具体任务安排
（一）各部门负责编制本部门常规经费的预算草案

1.学校所有处级部门负责编报本部门日常经费预算草案（含办公费、差旅费、印刷费、邮电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和2019年工作计划，并将上述资料报学校计财处。

2.有特殊经费需求的部门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测算后将预算方案报计财处。
3.设备购置费、维修费、出国（境）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实行归口管理，各部门预算申请需分别报国资处、后勤处、外事办、校办公室等归口管理部门，由归口管理部门汇总评审后报计财处。其中需从科研经费列支上述支出的由各科研项目负责人将预算方案交科技处，由科技处审核汇总后再报上述归口管理部门。
（二）专项预算归口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
1.保卫处负责编制保安服务费并报计财处。

2.学校外事办负责汇总编制因公出国（境）费预算草案并报计财处。

3.学校办公室负责汇总编制举办会议和培训的经费预算草案并报计财处。

4.图书馆负责编制学校图书、期刊、档案及电子资源的经费预算草案并报计财处。

5.基建处负责编制学校基建项目支出预算及分年进度计划并报计财处。

6.现教中心负责编制学校信息网络维护及建设预算并报计财处。

7.后勤处负责汇总编制学校绿化卫生费、维修费预算草案并报计财处，其中需要学校立项的大型修缮项目由后勤处汇总后交发规处汇总编制。
8.国资处负责学校存量资产统计、新增资产配置及设备购置经费预算的编制，其中需要学校立项的设备购置专项预算由国资交发规处汇总编制。
9.招投标管理中心负责编制学校政府采购预算报计财处审核后再完成备案工作。
10.科技处负责汇总编制由科研经费中开支的出国（境）费、设备购置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内容并报归口管理部门。
三、特别注意事项

1.关于归口管理经费的说明 
关于设备购置、维修、会议、培训、出国经费的申报，无论何种经费来源，凡是要开支上述经费的，必须要先报预算至归口管理部门，上报学校经审核批准后才能开支，年初预算未申报或申报后未获批准的一律不得开支。
2.关于校内专项预算的说明

校内专项预算的申报请严格按照《川北医学院专项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川北医发[2018]26号）的相关规定办理，申报时限以法规处、国资处通知为准。各申报部门注意区分项目中的设备购置费和维修费，分别将两部分预算报国资处和后勤处审核后报送至发规处汇总，最终上报学校评审立项（在报送既涉及设备购置又涉及维修的项目时，须备注说明，例如：该项目中的设备购置**元已报送国资处），发规处需按照项目轻重缓急排序后报送到计财处。申报专项预算的部门需填列《部门预算项目立项审核表》（附件1—附表4，一个项目填一张表格）。

3.关于预算绩效目标的说明
今年中央和四川省都先后下发了实行全面绩效管理的文件，四川省将对财政资金实行全面绩效管理，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并提出了许多的具体要求，学校必须进一步强化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绩效目标既是项目立项与否的重要依据，也是学校和上级进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因此各部门在申报专项时一定要认真设置绩效目标。各部门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定目标”的原则填报绩效目标，包括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未按照要求设定绩效目标的支出项目，学校将不予立项支持。项目预算填报的绩效目标必须详细反映相应工作任务、经费预算测算过程、达成的效果等，需确定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全面反映项目投入、产出、效率和效益。

4.关于政府采购事项的说明
各部门在编制预算时，无论何种经费来源渠道安排的预算方案只要符合政府采购目录及达到限额规定的（见附件3），均应作为政采预算纳入2019年政府采购计划。印刷服务、教育服务、审计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会议服务等服务类项目，年预算达到规定限额标准的也必须纳入政采范畴。未纳入政采预算的采购项目将无法报销。国资处负责整理、审核、汇总各部门上报的采购计划报送至招投标中心，招投标中心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相关规定进行测算并区分政采和非政采项目后，填报《政府采购预算表》，并按照执行先后缓急顺序排序后报送至计财处。
5.关于以前年度已立项未实施或未完成项目的处理说明
对2018年及以前年度无法开展和未实施完的项目，如需继续开展的，原负责的职能部门必须按照预算申报程序重新申报2019年预算经费。涉及跨年项目的（例如保安业务费、图书购置费等），需根据以前年度安排的跨年资金计划，申报2019年分年度预算支出。
四、报送要求

1.所有预算编制材料均需报送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纸质文档签章后请交到计财处综合管理科（新区图书信息大楼一楼），电子文档发送至联系人OA系统。联系人：陈艳，联系电话：0817-3352099、3352686。

2.报送时间

（1）2018年11月12日-11月15日，各部门分析、测算、论证部门2019年工作计划和经费需求，编制预算。
（2）2018年11月16日各部门报送部门基础数据库、工作计划以及日常经费、特殊经费预算至计财处，报送专项经费预算至归口管理部门。2018年11月21日各专项归口管理部门上报专项经费预算至计财处。资产配置存量情况及新增购置计划数据请于11月21日报送至计财处。
附件：
1.川北医学院2019年预算填报表格；
2.预算编制部门分解表；
3.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2018-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 
4.项目绩效描述参考模板。
计划财务处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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